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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为切实提高电梯维保质量，保障电梯运行安全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本单位承诺如下：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电梯安全条例》《TSG  07-2019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》《TSG T5002-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技术规范的规定，确保电梯维保质量，及时开展电梯应急救援工作。
二、自愿申请加入桂林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，并服从行业管理，推动桂林市电梯维保市场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，
三、坚持以诚实守信的原则开展经营活动，履行以下义务：
（一）不开展低价竞争，恶意扰乱电梯维保市场；
（二）不推销、采购、使用低质廉价的电梯配件，损害使用单位利益；
（三）开展电梯维保作业时，按国家相关规定现场持证作业人员不少于2人，每台电梯维保时间不低于30分钟，人均月度维保电梯数量不超过35台；
（四）拒绝出租、出借及挂靠资质等行为进行经营。
三、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，自觉接受主管部门对违反本承诺所依法做出的警告、约谈、公示违法违规行为、行政处罚以及取消在桂林市开展维保资格等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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